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大專學生 

公共議題菁英領袖營活動簡章 
 

一、活動緣起 

為引導原住民族青年瞭解公共事務內涵及參與意願，提升公共參與的理性

思辨、同理對話及行動實踐能力，以及培養青年領袖及活動、社團幹部人才之

領導、管理及服務精神、能力，學習社會工作助人能力與技巧及社會服務等。 

 

二、活動目標 

(1) 培育原住民族公共事務管理人才。 

(2) 培育關心族群文化與具有公共事務與政策分析的能力 

(3) 強化從事國家、社會與原住民族地區發展的能力。 

(4) 訓練原住民族學子關心環境與解決社會議題的能力 

(5) 培養了解文化政策及參與文化事務的能力 

(6) 透過學生菁英人才典範的引導、情境的激發，讓每位學生都能適性發展

自我、成就自己、帶領他人。 

 

三、預期效益 

(1) 訓練原住民族學生獨立思考、主動參與原住民族公共事務的能力與態度，

培養優秀的原住民族領袖人才。 

(2) 透過原住民族菁英領袖營的安排，提升原住民族學生對於原住民族公共

事務的關心與認識，並培養對其原住民族社會議題的敏感度，進而促使

原住民族青年參與青年公共參與之行動力。 

(3) 期望透過課程規劃，結合地方資源，訓練學生關心環境與社會議題，成

為具備文化素養、在地關懷與比較視野的公共事務人才。 

 

四、報名資訊 

(1) 報名方式：一律線上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LbQn67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自8月15日止。(限額20位，另備取10名，額滿為止) 

(3) 報名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全國各大學、大專、研究 

 所與本年度入學新生。 

 

五、活動時間：107年9月5日(三)至9月8日(六)，共4日。 

 

六、活動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國際會議廳 

              （97401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43號 B123） 

 

七、住宿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東華度假會館  

https://goo.gl/LbQn67


八、交通資訊 

(1) 僅供建議搭乘班次(臺灣鐵路交通)，恕不代訂車票，請自行訂票。 

去程 

員林→花蓮 太魯閣278 11：30 抵達花蓮 

樹林→花蓮 自強號212 11：59 抵達花蓮 

斗六→花蓮 普悠瑪280 11：50 抵達花蓮 

臺南→花蓮 自強號301 11：49 抵達花蓮 

回程 

花蓮→彰化 普悠瑪273 13：28 花蓮出發 

花蓮→樹林 普悠瑪223 14：00 花蓮出發 

花蓮→臺東 普悠瑪422 13：12 花蓮出發 

花蓮→臺東 莒光號642 14：00 花蓮出發 

 

九、課程規劃 

 9/05(三) 9/06(四) 9/07 (五) 9/08(六) 

07：30 

08：00 

 

早餐 

08：00 

10：00 
原住民族狩獵權 
講師：陳采邑律師 

提出方案及 

解決策略(一) 

最終成果報告 

09：00-09：30 第一組 

09：30-10：00 第二組 

10：00-10：30 第三組 

10：30-11：00 第四組 

11：00-11：30 迴響 

11：30-12：00 結業式 

10：00 

10：30 
交誼時間 

10：30 

12：30 
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講師：陳盛賢主任 

原住民族長期照護 
講師：林秉欽律師 

13：00 

13：30 
始業式 午餐&休息時間 

13：30 

15：30 

權利運動實務經

驗分享 
講師：撒丰安‧瓦

林及那老師 

銅門部落傳統領域

轉型正義 

黃長興 教官 

第一次成果發表 

13:30-13:50 第一組 

13:50-14:10 第二組 

14:10-14:30 第三組 

14:30-14:50 第四組 

14:50-15:30 迴響 

築夢的開始 

15：30 

16：00 
交誼時間 

16：00 

18：00 

部落公法人與 

民族自治 
講師：蔡志偉老師 

原住民族教育法規 

陳張培倫 老師 

提出方案及 

解決策略(二) 

18：00 

19：00 
晚餐&交誼時間 

19：00 

21：00 

原住民族 

傳統領域  
講師：官大偉老師 

提出方案及 

解決策略(一) 

提出方案及 

解決策略(二) 

21：00 晚安 



 

※主辦單位保有課程變更之權利。 

 

十、活動注意事項 

(1) 全程完成營隊課程者核發結業證書；未全程參與者不核發結業證書。 

(2) 活動期間未告知工作人員即擅自脫隊行動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學員資

格並全額支付相關費用。 

(3) 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變造、冒用或不實 等情形發生，經

查證屬於者，將取消本次培育資格，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4) 因氣候等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有權延期或取消活動。 

(5)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變更之權利。 

 

十一、 連絡資訊 

(1) 活動聯絡人：曾暐娟 

(2) 聯絡人電話：(03)890-5759 

(3) E-Mail：kinu@gms.ndhu.edu.tw 


